附件1：
鹤山市人民医院救治能力提升建设项目-新院区建设配套项目-新院区搬迁及新院区整体清洁服务项目-新院区室内空气治理服务采购项目需求
一、项目采购预算
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	预算金额(万元)

	1
	鹤山市人民医院救治能力提升建设项目-新院区建设配套项目-新院区搬迁及新院区整体清洁服务项目-新区室内空气治理服务采购项目
	1
	378


二、采购项目基本信息
项目地址：鹤山市沙坪街道铁夫路鹤山市人民医院新院区

治理内容：包括但不限于鹤山市人民医院新院区门诊综合大楼、医技楼、住院楼、感染楼、后勤综合楼及附属用房等室内有害物质空气治理。

治理面积：约11万平米。

三、 技术要求

室内环境治理目的、规范和标准、达标要求及报价

1.室内环境治理目的：

对建筑物室内区域因装修而造成的空气中甲醛、苯、TVOC、氨等进行有效治理，并可有效改善因装修而产生的各种味道。

2.室内环境治理主要规范和标准：

依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规定对工程进行室内环境治理，采用规范和标准：须达到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/T 18883-2002）和其它相关规范和标准等。

3. 药剂及施工技术的要求：

3.1、所使用的药剂须长期有效，作用时间长。

3.2、药剂必须绿色环保安全，有效去除甲醛、异味。

3.3、不接受使用光触媒作为主要药剂的治理方案

3.4、施工须包含除味工艺，但禁止使用封闭剂、含氯、含次氯酸、含84之类可造成二次污染的药剂进行除味。

3.5、须提交综合的治理方案，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。

3.6、须明确售后服务标准，服务响应时间。

4、 验收标准：

要求治理中和治理后不产生二次污染，没有刺激性异味，安全无毒；治理所用药剂能够有效降解室内装修和家具产生的甲醛、TVOC、苯、氨等有害气体；治理后能保证有害气体浓度合格不反弹，治理效果及相关数据指标需满足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/T 18883-2002）和其它相关规范和标准等，由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出具正式的检测报告为准（不少于80个抽检点），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费用包含在此次费用中。如治理后，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发现部分结果不合格的，应及时免费进行治理至合格为止，并承担相关检测费用。

4、 商务要求

1、 合同履行期限：合同签订后30天内必须全部完成并检测合格，检测不达标招标人有权拒付合同价款并向其索赔损失和误期费用。

2、 付款时间及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%，项目验收合格14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% 。
3、 报价要求：本项目预算金额包含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费用。

鹤山市人民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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